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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程消费金融个人额度借款支用单

版本编号：D16-V03-20250701

合同编号：{}

重要提示：

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签署本支用单前，务必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支用

单内容，特别是免除或减轻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消费金

融”）责任，或限制您权利的条款，其中免除或者减轻责任条款可能以加黑加粗形式提

示您。

本支用单一经您进行电子签名确认后生效，视为您已完全理解并同意全部条款（包

括有关权利义务和/或责任限制、免责条款）。若本支用单内容与您签署的《锦程消费

金融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支用单的内容为准。本支用单未约定的

事项，以该《锦程消费金融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约定为准。

一、借款人信息

借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二、贷款人信息

贷款人：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 88 号

联系方式： 4001066166

三、贷款信息

1. 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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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款利率：本笔贷款利率以单利方式计算，本笔贷款利率执行固定年化利率

{}%。本笔贷款固定年化利率=LPR+【{}】BP(1BP=0.01%)，其中，LPR 为【{}】年【{}】

月【{}】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日利率

=固定年化利率/360。

3. 罚息日利率：借款日利率*1.5

4. 提前还款违约金率：{}，借款人提前结清本笔贷款全部剩余贷款本息的，提前

归还的贷款本金对应的利息计算至提前还款当日，同时贷款人有权向借款人收取提前

还款违约金，提前还款违约金=剩余未还本金金额 * 提前还款违约金率。

5. 借款期限：{}期

6. 借款用途：{}

7. 还款方法：等额本息还款法。为实现借款人统一还款日便利，可能会出现贷款

首个还款周期不足三十天或超过三十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首期还款按贷款实际

占用天数按日计收利息。

8. 还款日：借款人还款日为每月的一个固定日期，本笔借款的还款日为每月{}日，

若此还款日与借款人提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展示的还款日不一致的，实际还款日以借款

人提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展示的还款日为准。

9. 借款支付方式：自主支付方式

10. 借款人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11.借款人还款账户信息：为借款人通过借款人提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办理贷款业务

时绑定的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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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银行账号：

如借款人通过贷款人或借款人提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变更了上述还款账户信息，则

借款人还款账户以变更后的还款账户信息为准。

12.还款计划：借款人按以下还款计划偿还贷款本息。

每期还款日 应还本金 应还利息

注：以上还款计划为预估，最终以借款人提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前端展示的还款计划为

准。如借款人进行了提前还款，还款计划可能会更新，更新后的还款计划以借款人提

交贷款申请的平台前端展示为准。借款人应及时通过上述平台查询还款计划，若有疑

问可拨打 4001066166 热线咨询/查询。

四、其他约定

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同意本支用单采用电子合同的方式签订。双方确认：本支用

单自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进行电子签名确认后生效，双方电子签名的时间以电子合同

中的时间戳为准。电子签名方应妥善保管自己的电子签名账户密码、绑定的手机号码

及手机短信验证码等账户信息，不得以账户密码等账户信息被盗用或任何其他理由否

认已订立的合同的效力或不按照该等合同履行相关义务。

贷款人在贷款发放前有权审查借款人是否发生违反《锦程消费金融个人额度借款

合同》约定或贷款人贷款政策的情形，并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此类审查

不构成贷款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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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为发票开具义务人，借款人可在还款后拨打贷款人客服热线 4001066166 获

取息费发票，贷款人在借款人提交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提供。

如借款人对贷款人提供的贷款产品/服务有任何疑问或意见，可拨打贷款人客服

（投诉）热线 4001066166 咨询或投诉，也可通过贷款人专用邮箱 tousu@jccfc.com 进

行投诉。

借款人理解并同意以上内容，并承诺按照以上约定以及已签订的合同履行义务。

（以下无正文）

借款人：{}

签署日：{}

贷款人：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companyContractSign

签署日：{}

注：本支用单为《锦程消费金融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的附件，本支用单相关词汇、用

语的释义与《锦程消费金融个人额度借款合同》相同，本支用单与该《锦程消费金融

个人额度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